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
民小學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各級政府公立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民中小學），依學生輔導法第十

條、第二十二條及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

準則第三條、第四條規定，置輔導教師，落實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

法定編制，有效執行國民中小學學生輔導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六、本署應依下列規定之基準，補助國民中小學： 

(一)兼任輔導教師： 

１、國民小學： 

(１)補助置兼任輔導教師基準表如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

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三條附件一有關國民小學兼任輔導

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之規定。 

(２)補助每人每週減授二節至四節課所需鐘點費，全年度以四十

週計列。 

(３)各縣市立國民小學之兼任輔導教師減授課節數應一致。 

２、國民中學： 

(１)補助置兼任輔導教師基準表如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

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四條附件二有關國民中學兼任輔導

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之規定。 

(２)補助每人每週減授八節至十節課所需鐘點費，全年度以四十

週計列。 

(３)各縣市立國民中學之兼任輔導教師減授課節數應一致。 

３、減授課所需鐘點費，比照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

給基準表之規定。 

(二)專任輔導教師： 

１、補助基準表如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

準則第三條附件一及第四條附件二有關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專

任輔導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之規定。 

２、人事費補助額度最高為新臺幣八十萬元。 

(三)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兒童就讀之國民小學：補助該校置專

任輔導教師一人，其人事費補助額度最高為新臺幣八十萬元。但



當年度已達前款第一目所定進用專任輔導教師額度之學校，不予

補助。 

(四)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兒童就讀之國民中學：除依第一款第

二目之1及前款第一目所定基準補助置輔導教師數外，並依該校兒

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學童數另行增額補助兼任輔導教師一人

至二人；其增額補助名額計算方式如下： 

１、該校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學童人數十二人以下者，增加

補助置輔導教師一人。 

２、該校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學童人數十三人以上者，增加

補助置輔導教師二人。 

各縣市立偏鄉中小學全體教師無人具第十一點所定專業背景者，

得就該校全體教師之學、經歷背景造冊後，由校長本權責檢視評估

遴選較具教育熱忱及輔導專業知能之教師兼任第一項第一款輔導教

師，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聘任，並由本署視經費補助狀況另案補

助之。 

八、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學校輔導人

力原則（附件一），核定縣市立中小學聘任專任輔導教師、一般教

師兼任輔導教師及輔導行政人員；學期中有異動者，亦同。 

九、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中小學規

劃學校輔導人力運用計畫原則（附件二），擬訂縣市立中小學輔導

人力運用計畫，報本署核定。 

國立中小學應依前項原則，擬訂輔導人力運用計畫，報本署核

定。 

十、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輔導教師及專業

輔導人員學生輔導工作分工合作辦法，規劃縣市立中小學輔導運作

機制及教師與人員之工作內容。 

國立中小學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

員學生輔導工作分工合作辦法，規劃學校輔導運作機制及教師與人

員之工作內容。 

十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國立中小學，應落實學生輔導法第二十

二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逐年增加專任輔導教師。 

專任輔導教師及兼任輔導教師選任及專業知能，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專任輔導教師及兼任輔導教師，不得由學校主任、組長兼任。但

國民小學六班或國民中學三班以下之學校，報直轄市、縣（市）

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專任輔導教師，不得兼任行政職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１、國民中學：班級數為八班以下，因校務運作需要，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同意。 

２、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主任。 

(三)專任輔導教師及兼任輔導教師之專業知能，應符合學生輔導法施

行細則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 

二十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就其主管之國立中小學增置輔導教師之

實施及補助方式，得參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本要點規定，訂定補充規定。 

 

 


